
附件3
报价承诺书
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参加大德路11号项目智慧立体停车场施工图设计服务的报价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满足采购公告中相关要求，所有申报资料真实、有效； 　　
2.我方没有被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停止市场行为的处罚； 
3.我方承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报价；
4.若我方中选，将严格按照采购公告中工作内容及需求组织完成相关工作；
5.我方对报价过程及在服务工作中获悉的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秘密、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非由法律规定或者获得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外泄或向第三方提供信息。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被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现或被他人举报查实，无条件接受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的不良行为处罚。对广州市广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由我方承担。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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